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粵港合作統籌小組 

建議開設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常額職位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介 政 府 計 劃 盡 快 將 粵 港 合 作 統 籌 小 組

(統籌小組)組長這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 3 點)編外職位

轉為常額職位，以應付在加強粵港關係方面日益繁重和複雜的工作，

並繼續推行已展開的工作。考慮到粵港合作聯席會議(聯席會議)升格

和擴大，並由行政長官和廣東省省長親自主持後，推動粵港發展更緊

密 關 係 的 工 作 日 見 重 要 。 加 上 內 地 與 香 港 簽 署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安 排

後，有關工作更是刻不容緩，因此以一個編外職位處理這項工作並不

適當。 

背景 

2.  統籌小組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成立。當時，我們根據獲轉

授的權力開設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組長(統籌小組組長)這個首長級乙級

政務官編外職位。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七日，財務委員會通過開設這個

編外職位，由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起生效，為期兩年。我們承諾在二

零零三年年中左右進行檢討，以評估統籌小組是否有需要繼續運作。 

3.  統籌小組直接向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匯報，負責處理三

項主要工作： 

(a) 結合不同專業職系人員組成這個小組，檢討現時不同交通工

具 客 貨 運 的 過 境 政 策 和 安 排 ， 並 研 究 短 期 、 中 期 和 長 期 措

施，以期提高各條過境通道客貨運的處理量； 

(b) 協調各決策局和部門的工作，加快落實聯席會議所達成的協

議；以及 

(c) 從政策和執行兩方面 眼，制訂長遠的工作計劃，以加強香

港和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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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在以上各項工作都

小組完成了以下的工作︰ 

(a) 成立促進邊界管制站

主持，負責協調各部門

為督導委員會提供秘書

導委員會在解決各決策

和貨流的問題方面，取

(b) 在《二零零三年施政

過境的人士和貨車分別

的一般過關手續。 

(c) 連續兩年就皇崗口岸

查，並得悉在一小時或

比率，已由二零零二年

方面，則由二零零二年

內地加緊協調後，晚上

大大改善。 

(d) 與 入 境 事 務 處 合 作 ，致

平。我們會重點改善“

關服務。在進一步精簡

入境檢查系統後，處理

(e) 在二零零三年一月二

客運通關，為跨境客運

歡迎，每晚平均有大約

三十分的時段使用這項

人次。 

(f) 利 用 落 馬 洲 管 制 站 ／

勢，由二零零三年十月

制站封閉道路通行許可

(g) 推出試驗計劃，准許

計劃很成功，現已改為

少於 700噸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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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顯著的成績。過去兩年，統籌

人流及貨流督導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

磋商有關跨境交通的工作。統籌小組

處服務，至今共召開了七次會議。督

局／部門之間有關水陸兩路跨境人流

得卓著成效。 

報告》中定下工作目標，致力讓經陸路

在半小時內和一小時內完成辦理兩地

／落馬洲管制站的貨車過關時間進行調

以內便可通過兩地管制站的北行貨車

的 79%增至二零零三年的 97%；南行

的 67%增至二零零三年的 84%。自與

十時至早上七時的貨車通關情況亦見

力 提 高 客 運 服 務 效 率 和 客 戶 服 務 水

香港遊”旅客和外國護照持有人的通

清關程序和採用自動化旅客及車輛出

該等旅客的效率將會很快提高。 

十七日，於落馬洲管制站實施24小時

歷史寫下新的一頁。服務推出後深受

7 500人次的旅客在午夜至早上六時

服務；在繁忙日子，更高達約 12 000

皇 崗 口岸 現 時 24小 時 客 運 通 關 的 優

八日起，准許持有文錦渡或沙頭角管

證的私家車在午夜後通過該管制站。 

重逾700噸的內河商船預先清關。這項

長期實施，服務範圍亦已擴大至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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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將港穗直通車的班次由每天八班增至十班，並與內地繼續磋

商，以期將班次進一步增至每天 12班。 

(i) 展開在落馬洲管制站加裝四對檢查亭的工程，加快私家車清

關工作。 

(j) 確保深港西部通道的工程進展順利。政府會繼續落實在該通

道的管制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工作。 

(k) 開辦連接香港國際機場、珠三角各個港口和澳門特區的渡輪

服務。 

(l) 正式展開在落馬洲和沙頭角管制站各加建一條新跨界橋的工

程。 

(m) 設立內地與香港大型基礎設施協作會議，監察廣深港高速鐵

路等主要工程，以及內地與香港在物流方面的合作。 

(n) 展開港珠澳大橋的前期工程。 

上述成果為粵港日後進一步合作奠下基礎。普羅大眾和本地商界喜見

促進跨境人流和貨流的合作成績，但同時亦要求兩地在其他方面展開

更廣泛的合作。我們清楚知道，粵港合作不是一項短期計劃，而是一

項 策 略 性 的 經 濟 措 施 ， 涵 蓋 不 同 的 政 策 範 疇 ， 如 貿 易 投 資 、 專 業 服

務、知識產權、科技、旅遊和持續發展等。此外，公眾亦期望政府藉

基建的發展和協調，繼續改善跨境旅運。 

聯席會議第六次會議 

5.  聯席會議自第六次會議起升格，由雙方行政首腦(即行政長

官和廣東省省長)主持。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和政務司司長負責督導和

推展兩地議定的合作事宜。聯席會議下設 15個專責小組，負責多項

合作項目，包括落實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口岸合作、基建、投資推

廣、旅遊、傳染病通報機制、高新技術、教育、知識產權，以及環境

保護等。 

6.  在執行協調工作時，統籌小組會與有關決策局、部門和各專

責小組組長聯繫，監察各項合作項目的工作進度。當有 象顯示某些

工作計劃未能如期進行，統籌小組會立即知會政務司司長，並建議補

救行動。除了監察進度外，統籌小組也會與粵方協調，擬訂長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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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提交聯席會議通過。此外，統籌小組須為政務司司長與廣東省

常務副省長定期舉行的工作會議提供服務。這些工作會議旨在讓雙方

的高層就新的合作項目確定進展、議定補救措施和交換意見。 

7.  除了 15個專責小組外，聯席會議亦附設兩個輔助組織，分

別負責研究工作和聯絡商界。粵港雙方將各自成立“粵港合作發展策

略研究小組”(研究小組)，分別由港方的中央政策組和廣東省的發展

計劃委員會領導，負責研究對粵港合作有重大影響的事務。雙方的研

究小組可以獨立或以合作方式進行研究，視乎研究題目而定。預期研

究題目主要集中在長期合作策略和政策落實方面。統籌小組主要是就

策略性事務向港方研究小組提供高層次的政策導向，以及協調各部門

對研究提出意見。統籌小組亦會協調研究小組將研究結果提交聯席會

議審議。 

8.  粵港雙方同意在聯席會議之下各自成立商界組織，藉此促進

兩地企業、行業和商會之間的討論和交流。商界組織的任務是補充政

府在開發新的投資機會和進一步改善粵港兩地營商環境的工作。粵方

的 商 界 組 織 由 中 國 國 際 貿 易 促 進 委 員 會 (貿 促 會 )廣 東 省 分 會 派 員 組

成，港方商界組織的成員則是商界和專業界別的領袖。統籌小組負責

為 港 方 的 商 界 組 織 提 供 服 務 ， 制 定 討 論 議 程 ， 並 與 粵 方 的 貿 促 會 聯

絡。在制定討論議程時，統籌小組須與香港各個商會聯繫和主動接觸

社會各界人士。除了擔任商界組織的秘書處外，統籌小組亦須確保商

界組織與不同專責小組(例如促進“大珠三角”貿易投資的專責小組

和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專責小組)

的工作方向一致。 

9.  聯席會議的新架構載於附件 A。 

粵港合作統籌小組 

10.  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的共同目標是加強粵港關係，雙方的

理想是在未來 20年內把粵港地區建設成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中心之

一。為此，廣東會主力發展成為全球的製造業基地，而香港則致力提

升其國際服務業中心的地位。為了在聯席會議第六次會議的成果上再

創佳績，以及確保香港與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建立協作伙伴關係，我

們必須更集中力量在統籌工作上，才能取得實質成果。我們需要統籌

小組這個專責組織，負責協調和推動各決策局和部門落實聯席會議所

達成的協議；監察 15個專責小組的工作；向聯席會議轄下的研究小

組和商界組織提供意見；以及制訂進一步加強粵港關係的策略。這項

工作須要持續執行，不能由臨時或編外人員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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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小組未來的重點工作 

11.  統籌小組的重點工作如下︰ 

(a) 監察15個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度，確保各專責小組組長之間

互相溝通； 

(b) 留意跨部門事宜，如基建項目的規劃和施工、更緊密經貿關

係安排的落實等，確保統籌工作順利進行； 

(c) 協調向中央政策組轄下研究小組提供的政策導向； 

(d) 為港方的商界組織提供秘書處、規劃和聯絡方面的支援，以

期擬訂工作計劃，提交聯席會議； 

(e) 協助政務司司長制訂粵港合作總綱策略；以及 

(f) 為政務司司長制訂出訪珠三角城鎮的長期計劃，藉此加強香

港 與 珠 三 角 的 直 接 雙 邊 關 係 ； 監 察 合 作 計 劃 的 實 際 推 行 情

況；以及檢討與各地政府合作的成效。如有需要，統籌小組

亦會建議新的合作領域，並帶頭開展落實的工作。 

統籌小組的編制 

12.  我們建議以常設方式，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之下設立統籌小

組 ， 負 責 處 理 未 來 粵 港 合 作 的 發 展 工 作 ， 並 以 一 個 同 等 級 的 常 額 職

位，取替現時的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作為統籌小組組長。 

開設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常額職位 

13.  由於建立更緊密的粵港關係是本港的長遠策略，涉及的工作

和 措 施 須 持 續 推 行 ， 我 們 在 運 作 上 確 有 需 要 以 常 額 方 式 開 設 有 關 職

位。統籌小組組長的職責，是從高層首長級人員的角度提供意見，協

助政務司司長監督各項粵港合作政策的發展。出任人員將擔任政務司

司 長 的 高 級 參 事 ， 是 政 府 內 部 有 關 粵 港 合 作 事 宜 的 統 一 聯 絡 人 。 此

外，統籌小組組長須與廣東省常務副省長辦公室、廣東省及省內各市

的其他高級官員保持緊密聯繫。基於上文所述有關統籌小組組長的責

任和職務，以及有關工作的複雜程度，我們認為最理想的做法，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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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級定在首長級甲級政務官級別，並在該級別之下設立其他從屬的

首長級職位。但為了節省開支，我們建議統籌小組組長的職級，暫時

應繼續定在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級別。統籌小組組長的職責說明載於附

件 B。為了使廣東省的同僚確信粵港合作並非一項短期計劃，我們應

盡快將這個編外職位改為常額職位。現時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的任期將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一日屆滿。 

統籌小組的非首長級編制 

14.  統籌小組在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成立時，統籌小組組長屬下

有一名高級政務主任和四名高級專業人員，全部都是從其他部門借調

過來。財務委員會其後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七日通過開設首長級編外

職位。當時為了集中處理跨境人流和貨流的要務，我們通過部門編制

委員會先開設一個高級政務主任職位、兩個高級專業人員職位(即一

名 首 席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和 一 名 海 關 高 級 監 督 )， 以 及 幾 個 支 援 人 員 職

位。 

15.  這方面的主要任務現已完成。展望未來，我們預期統籌小組

的工作會集中在政策統籌、策略規劃和項目管理上。隨 15個專責

小組、研究小組和商界組織 手推行各項計劃，統籌小組的工作量勢

將大幅增加。我們需要足夠的高級專業人員，協助督導和監察 15個

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為商界組織和研究小組提供服務；以及協助統

籌小組組長處理其他推動粵港合作的工作。就此，我們認為非首長級

編制應包括一名高級政務主任和四名高級專業人員。我們會根據 15

個專責小組、商界組織和研究小組的工作服務要求，考慮高級專業人

員的組合。我們會以一貫的審慎方式填補這些職位，並會因應統籌小

組的工作進展，審慎檢討對高級專業人員的需求和這類人員的組合，

確保善用人力資源。除了加強專業人員的支援外，我們只須略為增加

秘書／文書服務的人手。統籌小組的建議組織圖載於附件 C。 

對財政的影響 

16.  按薪級中點估計，首長級乙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 3點)職

位所需的年薪開支為 1,585,680元。至於所需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

額(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則為 2,60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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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7.  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日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

交這項建議，以便小組委員會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六日建議財務委員

會批准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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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職責說明 

 

職銜︰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組長 

 

建議職級︰首長級乙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協助政務司司長計劃、制訂和統籌促進粵港合作的整體施政策略。 

2. 協助監察粵港合作聯席會議(聯席會議)的工作，並為會議提供秘書處

服務；以及協調和推動各決策局和部門落實聯席會議所達成的協議。 

3. 協助政務司司長統籌和督導聯席會議轄下 15 個專責小組，以及“粵

港合作發展策略研究小組”(研究小組) 和港方的商界組織的工作。 

4. 為港方的商界組織提供秘書處的服務和管理上的支援，並與粵方的商

界組織聯絡，討論商務合作事宜。 

5. 統籌和整理研究小組的研究報告，並安排提交聯席會議討論或予以跟

進。 

6. 與廣東省常務副省長辦公室、廣東省及省內各市的其他高級官員，以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保持緊密聯繫，在工作層

面上加強溝通。 

7. 為政務司司長籌備和統籌出訪廣東省各城市的事宜，務求能與廣東省

高級官員彼此加深了解，使地區發展更加配合和協調。 

8. 如有需要，出席個別專責小組的會議，或參與專責小組的工作。 

9. 為內地與香港大型基礎設施協作會議提供秘書處服務，並跟進該會轄

下個別專家小組的工作。 

10. 為政務司司長主持的促進邊界管制站人流及貨流督導委員會提供秘書

處服務。 

11. 主動接觸香港與內地各界人士，收集他們對粵港合作的意見。 



附件 C 

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的建議組織圖 

 

政務司司長  

 

 

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組長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任 

4名支援人員以提

供行政、秘書及文

書服務。 

 

 

 

 

 

 

 

 

 

 

1名一級私人秘書
員
1名高級政務主
 4名高級專業人


